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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9180210]一、项目总体概况
[bookmark: _Toc89180211]（一） 项目情况简述
北京市朝阳区容慧路1号院（燕保·马泉营家园）公共租赁住房项目位于朝阳区崔各庄乡香江北路南侧，其四至范围为：西侧为望京北扩路；北侧为香江北路；东侧为电子城西区北扩规划一路；南侧为崔各庄北路；距北五环约2.3公里，距京承高速直线距离约1.8公里，临近地铁15号线马泉营站；位置较优越，道路交通较便利；项目所属地块1公里范围内可满足基本生活配套需求，周边邻近多个公园水系，自然景观资源较丰富。
2012年2月6日《北京市住房保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纪要》，同意市投资中心关于东郊农场保障房项目（E地块公租房项目）的收购建议。
2014年11月5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朝阳区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配套中小学H地块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2014）2360号】，同意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朝阳区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配套中小学H地块项目，建设内容为住宅、学校及公共服务配套。
2014年12月30日，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4规（朝）地字0034号】，用地项目名称为朝阳区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配套中小学H地块项目，用地性质为基础教育用地、二类居住用地，用地面积为96965.298平方米，建设规模地上约213669平方米。
2015年7月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批准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朝阳区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配套中小学H地块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号：京朝国土划字（2015）07号】及其补充条款，合同及补充条款约定该宗地用途为公共租赁住房用地、科教用地，本宗地总面积为96954.3平方米，其中划拨宗地面积为87872.16平方米。
2015年10月26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与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京地出（合）字（2015）第0142号】，合同约定出让宗地坐落于朝阳区崔各庄乡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经营性配套部分，出让宗地面积为9082.14平方米，用途为商业（配套）、办公（公共服务设施）、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约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共计52903367元人民币。
2015年11月2日，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5规（朝）建字0096号】，2015年12月18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5规（朝）建字0109号、2015规（朝）建字0110号】，2016年3月15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6规（朝）建字0015号】。根据《北京市门牌楼编号证明信》【（2016）朝公牌证字04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5规（朝）建字0096、0109、0110号】对应房屋坐落编号为容慧路1号院1-16号楼。
根据北京市东郊农工商联合公司于2005年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京朝国用（2005划）第0538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东郊农场公租房项目的函》【朝政函字（2011）145号】、《关于东郊农场保障房项目（E地块）规划设计方案技术审查意见的复函》【规朝文（2011）125号】、《关于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公租房提前开工的请示》【京东瑞平文（2011）008号】及回复等相关资料。另根据《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工程规划核验（验收）意见》【2016规（朝）竣字0053号】及北京市朝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E1住宅楼等7项（朝阳区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配套中小学H地块项目）申请补办<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复函》【（2016）施朝函字第003号】，该工程于2012年4月开工，2016年3月30日前已完工。鉴于该工程已完成施工，决定不在对此工程补办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017年，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容慧路1号院1-6、10-16号楼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17）朝不动产权第0040908、0043197、0043259、0042767、0043209、0043239、0054035、0054107、0054070、0060525、0057829、0057842、0060522号】，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76257.1平方米。
[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与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于2012年11月5日、2013年7月29日、2013年12月18日、2014年12月5日2016年12月21日、2017年5月25日、2017年7月3日、2018年1月1日、2018年8月28日、2019年3月22日、2019年8月12日就朝阳区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签署了《北京市保障性住房收购合同（期房）》（编号：CYS007）、《补充协议》（编号：TR-CY-S-007-201211-00018-01）、《补充协议二》（编号：TR-CY-S-007-201211-00018-02）、《补充协议三》（编号：TR-CY-S-007-201211-00018-03）、《补充协议四》（编号：201612131）、《补充协议五》（编号：201705219）、《补充协议六》（编号：201706282）、《补充协议七》（编号：201712564）、《补充协议八》（编号：201808282）、《补充协议九》（编号：201903040）《补充协议十》（编号：201906072），合同约定：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与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确认，项目住宅部分建筑面积为175093.19平方米（共计3143套），总价款为1491754185.15元。项目非经营性配套部分建筑面积为26990.03平方米。相关价款已包含在住宅中，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有权按法律规定对非经营性配套进行使用。
《补充协议八》（编号：201808282）中合同约定项目总收费为1747088333.54元，根据《收购项目资金支付申请单》，保障房中心已支付1743482397.28元，剩余款项实际应为3605936.26元。另根据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向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开具发票（发票1号码：76820244，金额1000000元，发票2号码：76820243，金额1000000元，发票3号码：76820242，金额1000000元，发票4号码：26572044，金额605936.25元，发票5号码：51402268，金额0.01元）。综上所述，截至目前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已支付全部约定的收购款项。
2019年，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权利人变更为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并取得容慧路1号院1-6、10-16号楼《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08650、0008653、0008615、0008625、0008640、0008605、0008606、0008567、0008511、0008575、0008526、0008554、0008610号】，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75093.19平方米。
《东郊农场保障房项目E地块公租房项目产权转移手续办理进度情况说明》【东方瑞平文（2021）15号】记载，项目库房、其他商业服务、配套商业、菜市场、地下车库等用途的不动产为住宅部分的配套，于2021年8月18日取得不动产转移登记。
项目自2017年配租以来，入住率良好，为北京市解决几千名存在住房需求的租户，目前该项目公租房租金标准为37元/平方米建筑面积·月。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围绕项目自身、收购程序、合同履约、投资收益和社会影响五个方面开展评价，综合来说，该项目投资基本符合预期，收购程序合法合规、项目资产价值较高、投资收益能够实现运营平衡、社会效益较好，《北京市保障性住房收购合同（期房）》（编号：CYS007）及其补充协议能够实现有效履行。综合评价良好。
[bookmark: _Toc89180212]（二） 项目审批及建设情况
本项目取得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朝阳区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配套中小学H地块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2014）236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4规（朝）地字0034号】、《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号：京朝国土划字（2015）07号】及其补充条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京地出（合）字（2015）第014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5规（朝）建字009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5规（朝）建字0109号、2015规（朝）建字011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6规（朝）建字0015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17）朝不动产权第0040908、0043197、0043259、0042767、0043209、0043239、0054035、0054107、0054070、0060525、0057829、0057842、0060522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08650、0008653、0008615、0008625、0008640、0008605、0008606、0008567、0008511、0008575、0008526、0008554、0008610号】。已竣工验收备案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bookmark: _Toc89180213]二、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89180214]（一） 开发建设单位情况
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6年02月23日成立，注册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香江北路8号，法定代表人为刘旭。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业管理；信息咨询（不含中介）；劳务服务；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出租商业用房；代收水电费。（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89180215]（二） 建设背景
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北京房地产业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称为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政府住房保障力度逐步加大，已经初步形成了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房、普通商品住房等多层次构成的住房供应体系，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和居住质量显著提高。近年来，政府为了抑制增长过快的房价，切实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居民自住型、改善型等各类保障性住房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得到了大力发展。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是党中央进一步加强民生建设的重要举措。以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鼓励住房合理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为基调，大力宣传中央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及其成效，着力稳定市场信心。
2012年8月1日，北京正式出台《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北京成为全国首个推出公租房的城市。公租房的出现，标志着北京住房保障品种的完善，目前，北京保障房已形成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公租房四大类，并逐步建立起了分层次合理衔接的住房保障供应体系：一是对没有购房支付能力的低收入家庭实行廉租政策，二是对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配售经济适用住房，三是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自住需求提供限价房，四是针对夹心层和过渡期住房需求提供公租房。
根据市住建委《关于印发〈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京建住[2009]525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东郊农场公租房项目的函》【朝政函字（2011）145号】、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朝阳区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配套中小学H地块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2014）2360号】文件精神，同意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朝阳区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配套中小学H地块项目。本项目开发后的安置对象主要是朝阳区符合中低收入家庭及住房困难的人群。
[bookmark: _Toc89180216]（三）规划方案
燕保·马泉营家园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香江北路南侧容慧路1号院，西侧为望京北扩路；北侧为香江北路；东侧为电子城西区北扩规划一路；南侧为崔各庄北路，该项目由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于2019年办理转移登记，由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回购持有。
《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08650、0008653、0008615、0008625、0008640、0008605、0008606、0008567、0008511、0008575、0008526、0008554、0008610号】，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75093.19平方米，房源共3143套。
燕保·马泉营家园公租房经过北京市统一摇号进行公开配租，租金标准实行政府部门审定价格。该项目于2017年正式投入运营，租金标准为37元/建筑平方米/月。
2017年6月15日，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组织了公开配租摇号。
摇号结果：本市户籍第一次序1180户，本市户籍第二次序427户，非本市户籍第一次序563户，非本市户籍第二次序261户，共计2431户。
该项目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周边配套设施齐全。项目临近地铁15号线（马泉营站）；周围有专14路、专122路等多条公交线路，临近香江北路等主要干道，交通较便捷；周边有何里栖地公园、马南里公园、宏昌竣体育公园、等公园设施；项目附近有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温榆河分校）、北京市温榆河双语实验学校、北京市朝阳区礼德学校等教育配套设施；朝阳区和平医院、朝阳区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生活购物（附近有北京奥特莱斯（香江北路店）等）基本满足租户生活需求。
[bookmark: _Toc89180217]（四）收购背景
为进一步深化全市住房制度改革，探索市场化、专业化保障性住房供应和管理机制，2011年6月，北京市委市政府通过财政一次性注资100亿元组建了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主要承担市级保障性住房投融资、建设收购和运营管理三大平台职能。北京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注册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北京市委市政府涉及北京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领导小组，对北京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重大事项进行决策部署和统筹协调，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日常经营管理事务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成立后，陈刚副市长2011年7月29日主持召开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领导小组会第一次会议、2012年2月26日主持召开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领导小组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同意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所属公租房发展中心现有在建、收购（含意向收购）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全部移交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在此背景下，同意市投资中心关于东郊农场保障房项目（E地块公租房项目）的收购建议。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与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于2012年11月5日、2013年7月29日、2013年12月18日、2014年12月5日2016年12月21日、2017年5月25日、2017年7月3日、2018年1月1日、2018年8月28日、2019年3月22日、2019年8月12日就朝阳区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签署了《北京市保障性住房收购合同（期房）》（编号：CYS007）、《补充协议》（编号：TR-CY-S-007-201211-00018-01）、《补充协议二》（编号：TR-CY-S-007-201211-00018-02）、《补充协议三》（编号：TR-CY-S-007-201211-00018-03）、《补充协议四》（编号：201612131）、《补充协议五》（编号：201705219）、《补充协议六》（编号：201706282）、《补充协议七》（编号：201712564）、《补充协议八》（编号：201808282）、《补充协议九》（编号：201903040）《补充协议十》（编号：201906072），收购朝阳区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bookmark: _Toc89180218]三、投资后评价
[bookmark: _Toc89180219]（一）项目自身评价
该项目地处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地区，该地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北部，东与金盏乡接壤，南邻将台乡，西靠来广营乡，北接孙河乡，辖区面积31平方公里，位列全区第三。
崔各庄地区位于首都东大门，机场高速、京承高速、机场辅路、京顺路、五环路、来广营北路、京包铁路穿区而过，顺白路、来广营东路、南盏路、北皋路等区域连接路横贯其中，规划中的轻轨铁路及机场第二条高速分别从辖区北中部、北部通过，形成了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辖区内有华北电网孙河变电站，北小河、机场辅路、来广营北路沿侧的超高压、中压天然气，以及草场地区自来水、排污管线、沿机场辅路自来水管线，全地区大市政骨干网络初见轮廓。
崔各庄地区地处温榆河绿色生态走廊、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地区，同时电子城西区北扩地区、大环文化产业区、第四使馆区等规划也在我地区范围内，地区发展前景良好，在绿色休闲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房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各类服务型产业发展方面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在区划调整不断深入的形势下，崔各庄地区按照“组团式规划建设，板块式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有效整合资源、明确功能定位、合理产业布局，实现地区的健康、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项目区内由居住板块、商业板块和教育板块构成，周边教育资源有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温榆河分校）、北京市温榆河双语实验学校、北京市朝阳区礼德学校等。医疗配套设施有朝阳区和平医院、朝阳区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金融机构有北京农商银行、招商银行等。生活购物有北京奥特莱斯（香江北路店）等满足租户生活需求。
[bookmark: _Toc89180220]（二）收购程序评价
依据2012年2月6日《北京市住房保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纪要》，同意市投资中心关于东郊农场保障房项目（E地块公租房项目）的收购建议。
根据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与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于2012年11月5日、2013年7月29日、2013年12月18日、2014年12月5日2016年12月21日、2017年5月25日、2017年7月3日、2018年1月1日、2018年8月28日、2019年3月22日、2019年8月12日就朝阳区东郊农场保障房E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签署了《北京市保障性住房收购合同（期房）》（编号：CYS007）、《补充协议》（编号：TR-CY-S-007-201211-00018-01）、《补充协议二》（编号：TR-CY-S-007-201211-00018-02）、《补充协议三》（编号：TR-CY-S-007-201211-00018-03）、《补充协议四》（编号：201612131）、《补充协议五》（编号：201705219）、《补充协议六》（编号：201706282）、《补充协议七》（编号：201712564）、《补充协议八》（编号：201808282）、《补充协议九》（编号：201903040）《补充协议十》（编号：201906072），根据建筑面积8200元/平方米价格进行收购。
综上所述，项目收购程序符合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项目收购管理暂行办法》（京保障房建投[2012]号2号文）相关规定，符合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内部决策程序，程序完备，合法合规。
[bookmark: _Toc89180221]（三）合同履约评价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与北京东方瑞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北京市保障性住房收购合同（期房）》（编号：CYS007）及其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包括收购价款、付款方式、交付条件、交接手续、规划设计、工程质量、工程保修、产权办理等方面，围绕上述方面开展履约评价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1.收购价款：根据2011年12月7日签订的《北京市保障性住房收购合同（期房）》（编号：CYS007）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收购该项目550套住宅，收购单价为8,200.00元/平方米，实测总建筑面积为30,270.94 平方米，收购总价款为248,221,708.00元。
根据2012年6月25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收购该项目550套住宅，收购单价为8200元/平方米，实测总建筑面积调整为30,184.77 平方米，收购总价款调整为247,515,114.00元。
2.付款方式：根据2011年12月7日签订的《北京市政策性住房建设回购协议（公共租赁住房）》[编号：SJS001]约定，自收购协议生效10个工作日内，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向远洋地产有限公司支付回购款总额的95%，即235,810,622.60元；房屋承接查验合格,并办理完房屋交接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向远洋地产有限公司支付回购款总额5%的剩余款，即12,411,085.40元。
根据2012年6月25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已向远洋地产有限公司支付总回购款248,221,708.00元，且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已向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开具发票（发票1号码：00316175，金额235,810,622.60元，发票2号码：00316897，金额12,411,085.40元），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同意在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60日内退还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706,594.00元。
3.工程建设：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在签署《北京市政策性住房建设回购协议（公共租赁住房）》[编号：SJS001]及其补充协议时，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与远洋地产有限公司根据公租房户型特点，参考《北京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及两限房建设技术导则》、《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技术导则（试行）》等文件，洽商确定项目装修标准，对房屋施工工艺、装修材料、装修标准等均作出明确约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督促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做好前期施工准备，项目完成毛坯建设后紧密进行装修施工，避免因方案变更延误工期。同时，项目建设过程中，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定期汇报项目工程进度、施工安排，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定期赴项目现场查看现场情况，实时掌握项目施工进度，防止项目发生工程建设风险。
该项目于2011年11月14日取得石景山区住建委出具的《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编号：2011-石备008008号]，工程建设进度符合预期，未出现延期情况。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与远洋地产有限公司签署房屋交付确认单、完成项目交付工作。
4.手续办理：《《北京市政策性住房建设回购协议（公共租赁住房）》[编号：SJS001]及其补充协议约定：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应于2011年12月15日前完成交付。项目实际于2011年11月14日交付，2018年2月2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石不动产权第0011906、0011905、0011925、0011922、0011917、0011916、0011936、0011934、0011961、0011931、0011929、0011926、0011921、0011920、0011919、0011918、0011956、0011914、0011913、0011899、0011969、0011895、0011889、0011875号]。权利人变更为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
5.工程保修：《北京市政策性住房建设回购协议（公共租赁住房）》[编号：SJS001]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住宅及配套设备、设施的保修范围和期限应符合国家、地方及行业相关标准规定，保修期限按国家和北京市政府的相关规定执行，自协议项下房屋交付之日起算，有关保修的具体事宜，按照《住宅质量保证书》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住宅质量保证书》承诺的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必须符合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关标准、规程的要求。
在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支付合同款项前，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向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出具一份关于房屋保修的履约保函，履约保函的金额以“北京北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提供的成本测算”中建安成本总额的5%，保函期限为自协议项下房屋交付之日起两年。作为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履行房屋保修义务的担保方式。
在该房屋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如发生严重质量问题无法修复影响使用且经双方共同委托的房屋质量鉴定机构鉴定属实的，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有权退房。
如在上述保修期内远洋地产有限公司未能按约定履行保修义务，经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书面催告后仍未履行的，则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有权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承担，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亦有权直接要求出具履约保函的单位支付相应的款项。如果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在保修期内申请工商登记注销，应对继续履行房屋保修义务的主体做出安排。
[bookmark: _Toc89180222]（四）投资收益评价
燕保·马泉营家园公租房收入均源于公租房租金收入，经过北京市统一摇号进行公开配租，租金标准实行政府部门审定价格。该项目于2017年正式投入运营，租金标准为37元/建筑平方米/月。截至2020年7月31日，远洋·沁山水上品项目已入住405户，出租率73.64%。
2016-2019年出租率分别为96.34%、96.89%、87.96%、77.19%（2019年预留6829.44平方米未对外出租），均保持在较高水平，2016年-2019年应收租金分别为1438万元、1487万元、1513万元、1308万元，2016年-2019年实收租金分别为1409.01万元、1429.83万元、1424.47万元、1296.34万元，2016年-2019年的租金收缴率分别为97.89%、96.13%、94.13%、99.11%，2012年至2020年3月应收租金总额为10632.3784万元，实收租金为10495.87572万元，租金总收缴率为98.72%。在进行财务评价时，根据现场调研结果，综合考虑项目区位优势及当时限购政策和物价水平影响，以当时项目所在区域周边住宅租金水平为基准，综合确定公租房租金，从经济收入和费用支出上看，总体收入大于支出，能够实现资金平衡。
经双方洽谈，项目最终收购单价确定为8200元/平方米，收购成本低于预计收购价格。随着入住率、租金水平的提高，项目年度亏损持续递减。同时，近年来项目周边市场租金水平上升较快，但公租房项目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租金增长幅度略低于市场水平，随着租金调整机制的发挥落实，项目租金收入将持续加大，综合而言，该项目预计可实现持续稳定的净现金流入。
[bookmark: _Toc89180223]（五）社会影响评价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收购该项目3143套住宅，该项目于2017年正式投入运营，截至2022年7月31日，远洋·沁山水上品项目已入住405户，出租率73.64%，为北京市解决近千名存在住房需求的租户，有效缓解了已就业但无力购房者以及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状况，有利于实现全市公租房一体化运营和社会服务均等化的社会目标，保障住房体系良性发展。 
[bookmark: _Toc89180224]四、结论建议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围绕项目自身、收购程序、合同履约、投资收益和社会影响五个方面开展评价，综合来说，该项目投资基本符合收购预期，收购程序合法合规、项目资产价值较高、投资收益能够实现运营平衡、社会效益较好，《北京市保障性住房收购合同（期房）》（编号：CYS007）及其补充协议能够实现有效履行。综合评价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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